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９

股票简称：万向钱潮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７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浙江纳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二楼多功能厅。

３

、会议召集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４

：

３０

时。

５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６

、出席对象：

①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星期二）下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本公司股东名册上登记的

股东。

②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③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议程：

１

、审议《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收购万向集团公司持有的江苏森威股权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董事选举中采取累计投票制，独立董事的选举需经

深交所审核无异议方能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２．１

董事候选人鲁冠球先生

２．２

董事候选人于建财先生

２．３

董事候选人周建群先生

２．４

董事候选人沈华川先生

２．５

董事候选人潘文标先生

２．６

董事候选人顾福祥先生

２．７

独立董事候选人骆家駹先生

２．８

独立董事候选人李磊先生

２．９

独立董事候选人王晶晶先生

３

、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监事采取累计投票制）；

３．１

监事候选人郭盛先生

３．２

监事候选人赵令伟先生

３．３

监事候选人崔宝军先生

三、会议登记事项：

１

、凡出席会议的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或法人单位证明（受托人持本人身份证、委

托人证券帐户和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领取大会代表证。

２

、登记地点：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行政部。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上午：

８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２

：

３０～１７

：

００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４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万向路

邮 编：

３１１２１５

传 真：

０５７１－８２６０２１３２

电 话：

０５７１－８２８３２９９９－５１０８

四、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股东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类似于买入股票，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类似于填

写选择项，具体投票流程详见附件。

五、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

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１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二次投票为准。

２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二次网络投票为准。

六、其他事项

１

、会议半天，出席者费用自理。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附件一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股东姓名（签名）： 代理人姓名（签名）：

证件名称：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证件号码：

股东证券帐户： 股东持股数： 股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情况：

序号 提 案 名 称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收购万向集团公司持有

的江苏森威股权的议案

２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３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如委托人对上述事项未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表决。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法人股东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二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５５９

投票简称：钱潮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１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收购万向集团公司持有的江苏森威股权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１

鲁冠球

２．０１

２．２

于建财

２．０２

２．３

周建群

２．０３

２．４

沈华川

２．０４

２．５

潘文标

２．０５

２．６

顾福祥

２．０６

２．７

骆家駹

２．０７

２．８

李磊

２．０８

２．９

王晶晶

２．０９

３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３．１

郭盛

３．０１

３．２

赵令伟

３．０２

３．３

崔宝军

３．０３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分非累积投票制议案和累积投票制议案两种情况申报股

数。

①

非累积投票制议案： 议案一为非累积投票制议案，股东按下表申报股数：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②

累积投票制议案：议案二、议案三为累积投票制议案，对应每一项表决，股东输入的股数

为其投向该候选人的票数。

Ａ．

股东持有的选举董事的总票数，为其持有的股数与

９

的乘积，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

９

位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持有的股数与

９

的乘积。

Ｂ．

股东持有的选举监事的总票数，为其持有的股数与

３

的乘积，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

３

位监事候选人，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持有的股数与

３

的乘积。

（

４

）计票规则：在计票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

果出现重复投票，则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

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

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

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

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股票简称：万向钱潮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５９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6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收购万向集团公司持有的江苏森威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本公司与万向集团公司在杭州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本公司以现金方式

收购万向集团公司持有的江苏森威精锻有限公司（下称“江苏森威”）

６６．６９％

的股权，交易金额为

１８

，

８３０．３８

万元。

２

、万向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

５１．５３％

的股权，系公司控股股东，本次股权收购构成了关联交易。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用途暨收购万向集团公司持有的江苏森威股权的议案》，关联董事鲁冠球、周建群、沈华

川、沈仁泉、潘文标回避表决，独立董事骆家駹、李磊、王晶晶、非关联董事于建财一致同意该项议

案。

４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同时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

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本次交易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无需获得政府有关部门批

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股权的交易对方为万向集团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注册资本：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鲁冠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机械设备及零部件制造、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

国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承包境外机电行业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

程的劳务人员；国内贸易（法律、法规禁止的限制的项目除外）。

＊＊＊

经营情况：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万向集团公司审计后的账面总资产

５

，

４１４

，

２２９．３０

万元，负债总

额为

３

，

６６４

，

７０２．６７

万元， 净资产为

１

，

７４９

，

５２６．６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万向集团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８

，

２８７

，

５６０．３４

万元，净利润

３６６

，

６９２．８５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万向集团公司的账面总资产

５

，

９８０

，

７７１．５１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

，

２５７

，

２８６．１２

万元， 净资产为

１

，

７８７

，

８５２．０８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份万向集团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７

，

９９０

，

２７１．８６

万元，

净利润

１２１

，

８４０．７２

万元。

三、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是江苏森威，其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地址：江苏省大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南翔西路

２９９

号

注册资本：

１８

，

８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汽车、机械行业需要的精密锻件产品和汽车配件产品、模具产品的开发、制造、销售；

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备件产品、零配件商品及相关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产品出口业务。

２

、历史沿革及股权变动情况

江苏森威是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由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森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戴敬民、孙

建权、徐祥龙共同出资设立，设立时注册资本

６２００

万元，其中设立时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比例为

５１．６１％

。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江苏森威

５１．６１％

股权转让给万向集团公司，

同年

４

月，江苏森威各股东对该公司进行增资，增资按照各股东实际出资金额的总金额增加公司注册

资本， 增资完成后江苏森威的注册资本变更到

８８００

万元， 万向集团公司占该公司股权比例增加到

５３．６９％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江苏森威各股东一致同意对该公司进行增资，增资按照各股东实际出资金额的总金

额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即若则算成股份计算相当于按股

１

元的价格对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该公

司注册资金增加到

１８８００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万向集团占该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６６．６９％

。本次公司收购

股权的价格则算成每股为

１．５０

元，收购价格比增资价格相对增资

５０％

。由于本次增资江苏森威未引入

新股东，所以其未经评估来进行增资，根据其股东会决议按

１

元每股价格进行增资，所有增资金额全

部增加注册资本。

本次公司股权收购按照公允原则，公司聘请了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收购价格按照评估价值对应

股权的价值进行收购，所以本次公司收购价格较江苏森威其原股东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份增资的价格要高。

３

、生产经营具体情况

主营业务：主营业务为汽车和工程机械精密冷、温锻件生产与销售。现年产各类精密锻件

５

万吨，

具有精密锻件自主研发能力。

主要客户：大众汽车自动变速（大连）有限公司、一汽大众公司，神龙汽车公司，上海纳铁福传动

轴有限公司，

ＮＥＸＴＥＥＲ

公司、丹麦丹佛斯、博世、麦格纳、博格华纳等一流制造商。

主要产品：汽车等速万向节系列精锻件、汽车变速箱轴类冷锻件、汽车变速箱齿轮类冷精锻件、

工程机械精密锻件等等。

４

、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股权结构表

江苏森威股东为万向集团公司、江苏森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戴敬民等三位自然人，其中万向

集团公司持有该公司

６６．６９％

的股权。具体该公司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５

、原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情况

公司现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万向集团公司所持有的江苏森威

６６．６９％

的股权，江苏森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戴敬民等三位自然人原股东放弃了优先购买权。

６

、江苏森威审计情况

公司委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江苏森威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份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

天健审〔

２０１２

〕

５７３５

号审计报告书，经审计，该公司经营及财务情况如下：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审计后的账面总资产为

４９

，

１８５．３５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６

，

６４８．９３

万

元，净资产为

２２

，

５３６．４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５

，

８２２．６７

万元，净利润

２

，

７６３．２０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该公司审计后的账面总资产为

５６

，

２８８．９５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３６

，

０６７．６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０

，

２２１．２６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２

，

５８９．３６

万元，净利润

２

，

３６２．７６

万

元。

７

、评估情况

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资产评估基准日，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并出具开元（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４４

号评估报告书。具体评估结果如下：

（

１

）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评估结果

江苏森威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按收益法评估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

３２

，

３２６．１３

万元， 较基准日报

表股东全部权益

２０

，

２２１．２６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２

，

１０４．８７

万元，增值率

５９．８６％

。

（

２

）采用资产基础法（成本法）评估的评估结果

江苏森威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按资产基础法 （成本法） 评估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

２８

，

２３５．６９

万

元，较基准日报表股东全部权益

２０

，

２２１．２６

万元，评估增值

８

，

０１４．４３

万元，增值率

３９．６３％

，评估结果汇

总如下：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２８

，

９０８．１７ ３０

，

１９３．８４ １

，

２８５．６７ ４．４５

非流动资产

２７

，

３８０．７７ ３４

，

１０９．５４ ６

，

７２８．７７ ２４．５７

固定资产

２１

，

４２０．９７ ２５

，

１５３．１４ ３

，

７３２．１７ １７．４２

在建工程

２

，

２３６．２６ ２

，

２２３．５２ －１２．７４ －０．５７

无形资产

３

，

４２１．２３ ６

，

６６１．６６ ３

，

２４０．４３ ９４．７２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９８．７５ ７０．９ －１２７．８５ －６４．３３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０３．５６ ０．３２ －１０３．２４ －９９．６９

资产总计

５６

，

２８８．９５ ６４

，

３０３．３８ ８

，

０１４．４３ １４．２４

流动负债

１４

，

８６７．６８ １４

，

８６７．６８ ０ ０

非流动负债

２１

，

２００．００ ２１

，

２００．００ ０ ０

负债合计

３６

，

０６７．６８ ３６

，

０６７．６８ ０ ０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２０

，

２２１．２６ ２８

，

２３５．６９ ８

，

０１４．４３ ３９．６３

本次资产基础法（成本法）评估中主要资产增资情况的评估方法说明：

１

、房屋建筑物类固定资产

对于房地合一的商品住宅， 估价人员在认真分析所掌握的资料并对邻近类似房地产进行调查

后，估价人员认为目前估价对象邻近区域内或同一供需圈内的类似房地产的交易比较活跃，有条件

获取足够的买卖成交实例，故此次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

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范围为：被评估单位截至评估基准日拥有的房屋建筑物

１５

项，总建筑面积

３１

，

７４１．９９

平

方米，构筑物

２７

项；其账面原值为

４３

，

５１６

，

１６７．３２

元，其账面净值为

３８

，

８８７

，

５６５．２１

元。

评估对象概况：

本次委估的房屋建筑物共计

１５

项， 总建筑面积

３１

，

７４１．９９

平方米，

２

项位于江苏大丰经济开发区

大中市区上海花园住宅小区内（评估明细表第

５

、

６

项），系职工宿舍房，建成于

２００８

年。其余

１３

项位于

江苏大丰经济开发区江苏森威精锻有限公司厂区内，主要为主厂房、食堂及配电所等工业生产用房，

建成于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间；截止至评估基准日，委估的房屋建筑物中有

４

项房屋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证

载建筑面积共计

２７

，

７９３．８１

平方米），其余

１１

项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申报建筑面积共计

３

，

９４８．１８

平方

米）。所有房屋维护状况良好，至评估基准日均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委估的构筑物共计

２７

项，主要为管道、水池、大棚等工业附属设施，除

１

项围墙位于江苏泰州高港

区刁铺镇刁泗路北侧宗地内外， 其余均位于江苏大丰经济开发区江苏森威精锻有限公司厂区内，至

评估基准日均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评估结果：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账 面 原 值

４３

，

５１６

，

１６７．３２

账 面 净 值

３８

，

８８７

，

５６５．２１

评 估 原 值

６２

，

９２６

，

４００．００

评 估 净 值

５４

，

８８０

，

９５１．００

原值增值额

１９

，

４１０

，

２３２．６８

净值增值额

１５

，

９９３

，

３８５．７９

原值增值率

４４．６０％

净值增值率

４１．１３％

（

２

）设备类固定资产

所有设备类固定资产均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其估算公式为：评估净值

＝

评估原值

×

成新率

评估范围

江苏森威精锻有限公司此次申报评估的设备共计

８２５

台

／

套（其中机器设备

６２０

台

／

套，车辆

３

辆、电

子设备

２０２

台

／

套）。其账面原值为

２３５

，

４７８

，

９４３．５７

元（其中机器设备帐面原值

２３２

，

７３７

，

２０７．９９

元，车辆

的帐面原值

１

，

１０５

，

４４４．００

元、电子设备的帐面原值

１

，

６３６

，

２９１．５８

元），其帐面净值为

１７５

，

３２２

，

１５３．８７

元

（其中机器设备帐面净值

１７３

，

８１４

，

８９９．９９

元， 车辆的帐面净值

６５７

，

８６１．３８

元、 电子设备的帐面净值

８４９

，

３９２．５０

元）。机器设备及电子设备基本安置在江苏森威精锻有限公司办公室及厂房内。

资产状况

委估机器设备主要机器设备主要由压缩机、数控车床、搅拌机、空压机、挤压液压机

２０００Ｔ

压力机

（日本）等组成，大部分设备的使用时间是

２００６

年到

２０１２

年；电子设备主要由电脑、空调、打印机等组

成；车辆主要有别克、奥迪等。被评估企业的设备管理制度比较完善，其设备的使用、维护、保养状况

良好，有部分设备处于闲置状态。

评估结果：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账 面 原 值

２３５

，

４７８

，

９４３．５７

账 面 净 值

１７５

，

３２２

，

１５３．８７

评 估 原 值

２４２

，

９２３

，

４００．００

评 估 净 值

１９６

，

６５０

，

４１０．００

增 值 额

７

，

４４４

，

４５６．４３

增 值 额

２１

，

３２８

，

２５６．１３

增 值 率

３．１６％

增 值 率

１２．１７％

（

３

）无形资产

Ａ

、土地使用权类无形资产

委估宗地所在区域具有较完整的基准地价及修正体系， 故本次评估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并以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计算出的宗地地价为最终评估结果。

基准地价代表的是不同土地级别内土地的平均地价水平，区域内的宗地由于各宗地区位条件的

差异使得宗地的地价存在差异，因此可以利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求得宗地的价格。其基本公式为：

Ｐｉ＝Ｐ×

（

１±ｋ

）

×Ｓ１×Ｓ２×Ｓ３×Ｓ４

其中：

Ｐｉ

为待估宗地地价

Ｐ

为待估宗地对应的基准地价

ｋ

为待估宗地所有综合影响因素总修正值

Ｓ１

为年期修正系数

Ｓ２

为容积率修正系数

Ｓ３

为期日修正系数

Ｓ４

为开发程度修正系数

Ｂ

、其他无形资产

评估范围

本次委估的土地使用权共

２

宗，证载土地使用权面积共计

２５０

，

４９４．４０ｍ

２

。

估价对象描述

本次评估的估价对象为江苏森威精锻有限公司拥有并申报评估的土地，共

２

宗，均已取得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证载土地使用权面积共计

２５０

，

４９４．４０ｍ２

，账面价值

３３

，

３７５

，

７４８．８４

元。

估价方法

评估人员在认真分析所掌握的资料并进行实地勘察之后，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土地特点和

实际状况，考虑选取评估方法：

①

委估宗地同区域工业用地近期交易案例较少，因此本次评估不采用市场比较法；

②

委估宗地为工业用地，不适宜用假设开发法，因此本次评估不采用假设开发法；

③

委估宗地为工业用地，无出租收益，因此本次评估不采用收益还原法；

④

委估宗地所在区域土地基本为工业用地，近几年未进行相关土地征地补偿，因此本次评估不

采用成本逼近法；

⑤

委估宗地所在区域具有较完整的基准地价及修正体系， 故本次评估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

法，并以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计算出的宗地地价为最终评估结果。

基准地价代表的是不同土地级别内土地的平均地价水平，区域内的宗地由于各宗地区位条件的

差异使得宗地的地价存在差异，因此可以利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求得宗地的价格。其基本公式为：

Ｐｉ＝Ｐ×

（

１±ｋ

）

×Ｓ１×Ｓ２×Ｓ３×Ｓ４

其中：

Ｐｉ

为待估宗地地价

Ｐ

为待估宗地对应的基准地价

ｋ

为待估宗地所有综合影响因素总修正值

Ｓ１

为年期修正系数

Ｓ２

为容积率修正系数

Ｓ３

为期日修正系数

Ｓ４

为开发程度修正系数

⑶

评估过程（以江苏省大丰经济开发区南翔西路

２９９

号宗地为例说明评估过程）

①

本次评估采用的基准地价依据是大丰市

２０１０

年基准地价标准。

②

委估宗地位于江苏省大丰经济开发区南翔西路

２９９

号（评估明细表序号

１

），证载用途为工业用

地。根据大丰市

２０１０

年基准地价价格标准，查得委估宗地属三级土地工业用地，其基准地价为

１６０

元

／

平方米。

③

各修正因素的求取。

Ａ

、区域因素修正

区域因素修正系数求取过程详见下表：

影响因素 情况说明 调整系数

周围道路状况 南临南翔西路为大丰交通主干道

０．８９％

道路对外连接状况 同城区快速干道等连接好

１．２４％

环境状况 污染物排放达标，污染治理状况好

０．５９％

城市规划限制 未来土地利用以工业用地为主

０．６３％

宗地形状及面积 矩形，面积适中，对土地利用有利

０．４４％

交通便捷度 有公交线路

１

条

０．００％

距公交站点距离

＜６００

米

０．３６％

合计

４．１５％

Ｂ

、个别因素修正

ａ

出让年期修正

委估宗地的证载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地， 用途为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的法定最高使用年限为

５０

年），土地使用终止日期为

２０５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剩余使用年限为

４２．１７

年，故：

Ｓ１＝

［

１－１／

（

１＋７．００％

）

４２．１７

］

／

［

１－１／

（

１＋７．００％

）

５０

］

≈０．９７５４

ｂ

容积率修正

该宗地为工业用地，不需要进行容积率修正。

ｃ

评估期日修正

大丰市

２０１０

年基准地价标准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为基准日，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时

间间隔近

２

年，需要修正。

Ｓ３＝１６０／１４５≈１．１０３４

ｄ

开发程度修正

大丰市

２０１０

年基准地价标准三级工业用地开发程度为五通一平， 委估宗地开发程度为六通一

平，需要修正。综合考虑修正系数

Ｓ４

为

１．２０

。

⑷

修正后的基准地价

修正后的工业用地单位地价

＝Ｐ×

（

１±ｋ

）

×Ｓ１×Ｓ２×Ｓ３×Ｓ４

＝１６０×

（

１＋４．１５％

）

×０．９７５４×１．００×１．１０３４×１．２０≈２１５

元

／

平方米（取整）

委估宗地总价

＝１１６

，

５０３．００×２１５ ≈２５

，

０５０

，

０００

元（取整）

确定估价结果

根据本次评估的目的，本次评估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并以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评估计算出的宗地地价为最终评估结果。评估结果汇总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土地权证

编号

土地

位置

取得日期

土地

用途

土地性

质

开发程

度

面积（㎡） 总地价

大 土 （开 ）用

（

２００９

）第

１６

号

大丰市开发区

南翔西路

２９９

号

２００４．１２

工业 出让

六通一

平

１１６

，

５０３．００ ２５

，

０５０

，

０００．００

泰州国用（

２０１０

）

第

１７５４６

号

高港区刁铺镇

刁泗路北侧

２００３．１２

工业 出让

五通一

平

１３３

，

９９１．４０ ４０

，

７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５０

，

４９４．４０ ６５

，

７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Ｂ

、本次被评估企业申报的其他无形资产为

ＥＲＰ

管理系统、

ＣＡＤ

软件、

ＵＧＮＸ

高速铣用软件、金盾

安全管理软件及汉金锻造模具设计软件等，本次评估将账面值作为评估值，即为

８３６

，

５８６．６３

元。

以上江苏森威各项资产（负债）的评估结果较调整后账面价值变动的原因分析：

①

债权类应收及预付款项：企业按账龄分析法计提的坏账准备评估为零导致增值；

②

存货：产成品和发出商品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法，即首先估算产成品的可接受市场价格，然

后以市场价格减去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数据为基础估算其评估值以及存货跌价准备评估为零，

导致存货评估增值。

③

固定资产：

ａ．

设备类评估增值主要是被评估单位设备折旧年限短于机器设备经济寿命年限造成成新率增

加而导致评估增值。

ｂ．

房屋建筑物、构筑物类评估增值是由于评估基准日的钢材、水泥等建材价格以及人工工资较

几年前有较大幅度涨价，导致其造价提高，使得房屋建筑物建造成本上升。

④

无形资产

－

本次评估中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是因企业因享受大丰开发区招商引资优惠， 大丰

土地取得成本较低（

１５

元

／

平方米），而目前土地市场价格为

２１５

元

／

平方米，导致评估增值。

⑤

在建工程评估减值原因系根据在建工程合理工期计算的资金成本低于企业计算的资金成本

账面数而导致的减值。

⑥

长期待摊费用减值原因主要是由于厂房外墙粉刷费用已在房屋建筑物评估中考虑，本次评估

为零。

⑦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原因系因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为零。

（

３

）最终评估结论

经对江苏森威各方面情况的分析、整理所收集的评估资料和评估小结，对初步评估结果进行合

理调整、修改和完善，确认评估工作中没有发生重评和漏评的现象。理论上讲，各种评估方法所得结

果均能合理反映评估对象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收益法是从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角度衡量被评

估单位股东权益价值的大小；资产基础法（成本法）是从投入的角度估算企业价值的一种基本方法，

能比较直观地反映企业价值的大小。考虑评估方法的适用前提和评估结果更客观、可靠、合理的角

度，本次评估选取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的最终评估结论。即江苏森威于评估基准日

的市场价值的最终评估结论为

２８

，

２３５．６９

万元。

８

、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关于资产评估独立性、公允性及合理性的讨论与分析

①

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对评估机构独立性的意见

本次对江苏森威进行评估的评估机构为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从业资格

的专业评估机构，也具有较为丰富的业务经验。除评估机构的其他中介业务外，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及其关联方、江苏森威股东及其关联方，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

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

②

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对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合理性的意见

评估报告的假设前提能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参照数据、资料可靠，遵循了市场通用的

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时均保持了必要的谨慎，未高估资产

或者收益，也未低估负债或者费用，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董事会及独立董事认为该结果公允、

客观地反映了江苏森威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可以作为本次交易的参考依据，该评估结论具有

合理性。

③

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对评估方法适用性的意见

本次评估目的是本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万向集团公司持有的江苏森威

６６．６９％

的股权，评估机构

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 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

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目标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

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评估方法选用恰当，评估结论合理， 评估方法与

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④

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对本次评估的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中，所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采用的评估方法合理且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评估定价公允、合理。

９

、其他

（

１

）经公司及江苏森威公司核查，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该公司不存在以下情形：

①

该公司近三年除本次资产评估外，不存在资产评估的情形；

②

）该公司各股东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为股东担保的情形。

（

２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与万向集团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类型及金额如下：

①

采购货物：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江苏森威采购锻件毛坯金额为

８

，

１５６．５１

万元。

②

销售商品：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江苏森威销售钢材等金额为

１１

，

００５．４２

万元；向万向进出口

公司销售产品金额为

５

，

０６０．６６

万元；向万向美国公司销售产品金额为

２２

，

３３０．７４

万元

③

金融服务：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关联方万向财务有限公司存款余额

为

９７

，

５１３．６７

万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本次拟收购万向集团公司所持有的江苏森威精锻有限公司

６６．６９％

的股权，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

资产审计及评估基准日，经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开元（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４４

号评估

报告书， 该公司评估后的净资产为

２８

，

２３５．６９

万元， 万向集团公司持有的该公司对应的股权价值为

１８

，

８３０．３８

万元。经双方协商，最终确定该等股权交易价格为

１８

，

８３０．３８

万元。

五、交易协议基本内容

１

、万向集团公司将其持有的江苏森威

６６．６９％

股权全部转让给万向钱潮，万向钱潮同意接受，交

易日双方约定万向钱潮股东大会批准之日。

２

、双方同意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资产评估基准日，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的开元（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４４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净资产评估值为基础，经协商转让价格为

１８８３０．３８

万元，由万向钱潮收购万向集团公司在江苏森威的全部

６６．６９％

的股权（评估基准日至交易

日实现的净利润按股权比例由万向集团公司享有）。

３

、支付方式

本次股权收购采取现金一次性支付方式，即万向钱潮就本次股权受让事宜经股东大会批准生效

并办理股权工商登记过户后

１０

日内，万向钱潮以现金方式向万向集团公司支付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人

民币

１８８３０．３８

万元。

４

、违约及索赔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之规定、承诺、义务，均视为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全部损失，包括但不

限于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和追偿损失的费用。

５

、不可抗力

由于不可抗力的影响，致使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遇有不可抗力事件的一方，应立即

将事件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应在合理时间内提供事件详情及协议不能履行或者部分不能履

行，或者需要延期履行理由的有效证明。按照事件对履行协议的影响程度，由双方协商决定是否解除

协议，或者部分免除履行协议的责任，或者延期履行协议。

六、本次公司收购股权的资金来源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２５８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亿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完成发行，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８２４１８

万元。 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新增年产

８４０

万支等速驱动轴总成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建设，该项目计划投资总额

１９４

，

３７２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１８６

，

５６０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７

，

８１２

万元。

本次公司收购万向集团公司持有的江苏森威

６６．６９％

所需资金拟采取变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公司公开增

发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来解决，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的比例占

２０１０

年实施公开增发整体募集资金净

额的比例为

１０．３２％

。

七、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及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方案，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新增年产

８４０

万支等速驱动轴总成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该项目计

划投资总额

１９４

，

３７２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１８６

，

５６０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７

，

８１２

万元。项目建设期自

资金到位后

３

年，项目完成后预计新增销售收入

２０１

，

６００

万元、利润总额

３０

，

７２６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公司已对募投项目进行投资

８３０１６．９４

万元，新增等速驱动轴总成产品产能

５４０

万支

／

年生产能力，目前公司等速驱动轴总成产品已初步形成了整体

７００

万支

／

年生产能力。扣除已

使用的募集资金后，目前公司尚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１０１３４８．３５

万元（含利息收入）。

由于募投项目实施以来人民币升值、生产设备的国产化代替进口设备以及由于等速驱动轴总成

产品生产过程中将部分中间非关键非核心工序外包外传而使投资更加精益化，导致项目投资所需资

金减少。现根据公司投资部门测算，预计完成新增

８４０

万支的等速驱动轴总成扩能后募集资金结余不

低于募集资金总额的

１５％

。

（二）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效益，促进等速驱动轴扩能项目的实施，彻底解决公司与江

苏森威之间的关联交易，公司拟收购万向集团公司所持有的江苏森威

６６．６９％

的股权。

（三）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后可能导致原募投项目资金不足的解决措施

本次公司变更

１８

，

８３０．３８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股权收购， 若公司原预测的募集资金结余情况低于

预期且因本次变更而导致原募投项目投资资金不足时，公司将自筹资金保证原募投项目产能达到原

公告的产能目标，即等速驱动轴最终产能整体形成

１０００

万支

／

年生产能力。

（四）可行性分析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作为专业生产汽车零部件产品的系统供应商，锻件毛坯是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料或半成品，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的锻件毛坯。

江苏森威作为国内领先的冷精锻行业公司，产品一直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生产配套，为了更好

的打通上游产业链，建立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生产所需锻件毛坯的质量稳定的供应体系，获得及时稳

定的物料供应，使产业生产更加一体化，同时通过收购江苏森威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有利统一整

合公司现有产品上下游产业零部件体系。

八、本次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股权提高了结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提升了公司的经济效益，

有利于公司利润的最大化，增厚公司每股收益。

２

、彻底解决公司与江苏森威之间的关联交易问题，使公司的治理结构更加完善。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江苏森威与万向集团及其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类型及金额如下：

①

采购货物：江苏森威向关联方万向进出口有限公司销售产品 金额为

３２８．８５

万元

②

采购进口设备：江苏森威向关联方万向进出口有限公司采购进口设备金额为

３２２．７６

万元。

③

金融服务：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江苏森威在关联方万向财务有限公司存款余额为

２０７．６０

万元。

④

资金拆借：江苏森威向关联方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拆借款项，根据协议，江苏森威应向

关联方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资金拆借款及资金占用费

５

，

４０９．１６

万元。

本次收购完成后，江苏森威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后，该公司与万向集体公司其他关联方之间的

关联交易将形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交易，为此，公司将解决其与万向集团公司及其关联方之

间的关联交易，公司承诺现阶段除与万向财务有限公司之间的金融服务交易以外的关联交易将在收

购完成后立刻予以解决，同时其与万向财务有限公司之间的金融服务的交易将纳入公司整体上与万

向财务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金融服务交易额度内。

目前，万向集团公司及其他关联方公司未从事与江苏森威同一业务的情况，因此本次收购完成

后，江苏森威与万向集团及其关联方之间也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３

、本次收购打通了上游产业链，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一步完善了生产所需质量稳定的锻件毛

坯供应体系，保障生产所需主要半成品锻件毛坯的稳定及时供应，使产业生产更加一体化。

九、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对变更募投暨收购股权的意见

１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骆家駹、李磊、王晶晶针对本次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用途暨股权收购，有利于公司彻底解决与江苏森威之间的关联交易，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提升公司效益；以资产评估净值作为作价依据，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尤其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董事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为此，我们同意公司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用于股权收购，收购金额为

１８

，

８３０．３８

万元。

２

、监事会意见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如下意见：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万向

集团公司所持有的江苏森威

６６．６９％

的股权，不仅解决了公司与江苏森威的关联交易，而且也提高了

结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提升了公司的经济效益，本次募集资金的部分变更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计划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本次股权

收购。

３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发表了如下专项意见：

１

、万向钱潮董事会《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收购万向集团公司持有的江苏森威公司股权

的议案》已对上述变更进行了论证，本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万向钱潮此次变更募集资金投向无

实质性异议。

２

、由于募投项目实施以来人民币升值、生产设备的国产化代替进口设备以及由于等速驱动轴总

成产品生产过程中将部分中间非关键非核心工序外包而使投资更加精益化，导致项目投资所需资金

减少。根据公司投资部门测算，预计完成“新增年产

８４０

万支等速驱动轴总成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后募

集资金结余不低于募集资金总额的

１５％

。本次公司变更

１８

，

８３０．３８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股权收购，若原

预测的募集资金结余情况低于预期且因本次变更而导致原募投项目投资资金不足时，公司承诺将自

筹资金保证原募投项目产能达到预定目标。本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认为，本次变更不影响募投项

目的实施。

３

、本次股权收购的支付方式为完成股权登记过户手续后再支付价款，本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认为，前述价款支付及过户约定公平、公允；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４

、提请万向钱潮股东及其他投资者关注以下事项：

（

１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变更尚需万向钱潮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在股东大会上与该关

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

２

）建议万向钱潮的股东仔细阅读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附件等

文件，认真考虑董事会提交的议案，独立判断。

（

３

）本次变更完成后，万向钱潮应当按计划完成对江苏森威的业务整合，实现预期收益。

特此公告。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8

2012

年

12

月

15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524

证券简称：光正钢构 公告编号：

2012-065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12

月

14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了光正钢结构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作出的予以核准的决定文件后，将另行

公告。

特此公告。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 002170

证券简称

:

芭田股份 公告编号

:12-60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获得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

2012

年

12

月

14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了本次公司发行公司债

券的申请。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获得通过。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批复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292

证券简称：奥飞动漫 公告编号：

2012-046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13

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

许可

[2012]1664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5.5

亿元的公司债券。该批复自核准

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

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040

证券简称：南京港 公告编号：

2012－028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2

年

12

月

14

日，本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南京港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

】

1665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

不超过

24,500

万元的公司债券，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要求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发行

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1515

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2-033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通过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向广西百德房地产有限公司提供最

高额度为

15,000

万元的委托贷款

;

●

上海骋望置地有限公司以其持有上海嘉定骋望置地有限公司的

100%

股权为本次委

托贷款提供质押担保；王曼、马思一以其持有上海骋望置地有限公司的

100%

股权为本次委

托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

本次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议案已经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会

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

9

名。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虽然广西百德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股东方为本次委托贷款提供了股权质押担保，但仍

存在股权贬值或难以实现质押权等风险，因此本次委托贷款仍存在无法收回全部本金和利

息的风险，提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1

、公司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资金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

利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委托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向广西百德房地产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西百德

"

）提供最高额度为

15,000

万元的委托贷款。委托期限为

24

个月，

委托贷款年利率为

15%

； 公司可选择在借款满

12

个月后要求广西百德提前一次性还清全部

借款本息，利息按实际借款时间计算。

2

、上海骋望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骋望

"

）以其持有上海嘉定骋望置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嘉定置地

"

）的

100%

股权为本次委托贷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根据南宁同瑞资产

评估事务所出具的同瑞评报字

[2012]

第

037

号《企业股权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上述股权评

估价值为人民币

120,312,200.37

元；王曼、马思一以其持有上海骋望置地有限公司的

100%

股

权为本次委托贷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根据南宁同瑞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同瑞评报字

[2012]

第

038

号《企业股权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上述股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470,998,245.76

元。

3

、本次委托贷款总额未超出《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本次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借款人基本情况

名称：广西百德房地产有限公司

住所： 南宁市大学东路

79

号

1

栋南宁市相思湖新区管委会办公大楼一楼

106

室

法定代表人：马伟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

3,200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经营。

广西百德成立于

2012

年

6

月， 其现有股权结构为上海骋望置地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3,

2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100%

。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广西百德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9,110.52

万元，净资产为

8,983.19

万

元。

三、担保人基本情况

1

、上海骋望置地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龙华东路

868

号

1808

室

法定代表人：赖文胜

注册资本：人民币

7,200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实业投资（与金融、证券、保险相关业务除外）、企业管理咨询、商

务咨询、展览展示服务。

上海骋望成立于

2010

年

9

月，其现有股权结构为王曼出资人民币

6,480

万元，持股

90%

；

马思一出资人民币

720

万元，持股

10%

。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上海骋望合并报表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2,293.51

万元，净资产为

6,

992.12

万元。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上海骋望合并报表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9,154.74

万元，净

资产为

11,107.40

万元。

2

、上海嘉定骋望置地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嘉定区兴贤路

1388

号

1

幢

1356

室

法定代表人：马伟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实业投资。

嘉定置地成立于

2011

年

3

月， 其现有股权结构为上海骋望置地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5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100%

。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嘉定置地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7,427.10

万元， 净资产为

426.99

万

元。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嘉定置地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8,525.05

万元，净资产为

7,912.75

万

元。

四、委托贷款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委托贷款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资金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将部分自有闲

置资金进行风险可控的委托贷款，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

2

、经公司考察，广西百德的资产质量良好，经营状况正常，且广西百德的股东方为此次

借款提供了真实、有效的股权质押担保，因此归还本金的风险在公司可控范围以内。此次委

托贷款对公司整体效益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

3

、虽然广西百德的股东方为本次委托贷款提供了股权质押担保，但仍存在股权贬值或

难以实现质押权等风险，因此本次委托贷款仍存在无法收回全部本金和利息的风险，提请投

资者注意风险。

4

、公司、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与广西

百德、上海骋望、嘉定置地、马伟强、王曼、马思一、赖文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委托贷款

不构成关联交易。

五、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委托贷款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对外委托贷款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借款人为此借款提供了真实、有效、充分的股权质押担

保，评估机构对质押股权出具了评估报告，降低了还款和利息支付的风险，有利于提高公司

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意公司进行本次委托贷款。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1

、公司本次用于委托贷款的资金是自有闲置资金；上海骋望，以及王曼、马思一分别为

广西百德本次委托贷款提供了股权质押担保；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人和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提供委托贷款的情形；不存在用募集资金

进行委托贷款的情形； 不存在进行此项委托贷款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情形；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不存在将超募

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形。

2

、本次委托贷款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3

、本次委托贷款的利率未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

4

、虽然上海骋望，以及王曼、马思一分别为广西百德本次委托贷款提供了股权质押担

保，本次委托贷款仍存在无法收回全部本金和利息的风险，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东风股份本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事项无异议。

七、本公司累计委托贷款情况

除本次委托贷款外，公司其他委托贷款余额为人民币

1.5

亿元。

八、公司承诺

公司承诺在委托贷款期间，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九、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独立意见》；

3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